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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案如下： 

 

 

就以上片段，阿文等人在該處荒山野嶺進行野戰遊戲有否違法？ 

 

其實打野戰在法律上怎樣才是合法呢？基本原則就是打野戰本身

不能危及公眾安寧。野戰名副其實是指在野外，在野外玩耍是正

確的做法。就以上片段中，阿文等人選擇無其他人的遊戲範圍，

沒有騷擾其他人，就完全沒有犯法。 

 

 

 

如果我一個人行過而受驚，那算是危及公眾安寧嗎？ 

 

法律上所指的公眾安寧並非指一個人，是指多數人。 

    

以上所述的並非郊野公園或漁護署管轄範圍，是荒山野嶺。另外，

提醒觀眾，一定要參考以上片段，片中沒有提及的情節，就不可

妄自揣測。 

 

 

 
* 以上是律師當日在節目中的答案，如要查詢當日節目中更多錄影片段內

容，請聯絡電視製作部門。 


